
【更新】2011/6/22【編輯著作權者】黃婉玲
（本檔建議使用工具列-檢視-文件引導模式）
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
1.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0940000883號令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三字第09402560560號令會銜訂定發布；並自即日起生效

2.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三日交通部交路字第0990007656號令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策字第09902565592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全文1點；並自即日起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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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首頁>>

【編註】本超連結法規檔以總統府公報、立法院及法務部資訊網為依據，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；如需正式引用，請以政府公告版為準。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，敬請告知，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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